
北京交通大学软件学院实习管理办法 

本办法依据《北京交通大学本科实习管理办法》制订。 

一、总则 

第一条  实习是软件工程专业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学

生获得巩固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与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精

神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为了保证实习教学的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二、实习形式 

第二条  实习采用学院统一组织（学院提供实习单位招聘信息、

提供实习培训和实习机会、推荐实习岗位）与学生自主实习相结合的

形式进行。 

三、实习组织与管理 

第三条  学院本科生实习工作，由主管教学的副院长、主管学生

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领导。教学科和团委共同协调、实施，保证实习工

作的顺利开展。 

第四条  学院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负责领导学生实习前动

员工作和实习过程中学生的思想、安全工作，以及领导团委提供实习

单位的招聘信息、推荐实习单位、针对实习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实习与

实习培训的机会等。京外、境外实习的同学需经家长同意签字后报备

学院。 

第五条  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负责学生实习的质量监控及考核

组织的领导工作，教学科负责具体实施。落实实习单位后，学生需提

交有导师签字的《实习申请表》，一式三份，一份交学院教学科，一份

交实习单位，一份自留。质量监控采取学生撰写、提交实习文档，教



学科电话随访、实地考察以及考核答辩等方式,并将结果计入实习总成

绩。学生中途变更实习单位，必须及时填写《实习变更登记表》向教

学科报备。教学科每月公示一次监控结果。 

第六条  实习期间，学院为学生配备校内实习指导教师，学生应

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方法与指导老师进行交流和沟通。每两周与导

师见面一次，每月在学院网站上提交实习文档。 

四、实习进程 

第七条  开学初 9 月 15 日之前，学生应落实实习单位并提交《实

习申请表》到学院教学科。 

第八条  11 月中旬进行实习中期检查。学院在第 8 学期开学初实

习满三个月的基础上进行开题答辩； 6 月份进行实习和毕业设计答辩。 

五、实习考核 

第九条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须认真撰写实习文档，实习每周应撰

写实习文档，每两周提交到学院网站内，供导师评阅、教学科核查。

实习满三个月才可申请毕业设计开题，满六个月申请实习答辩。 

第十条  学院结合学生实习表现、实习文档提交时间和质量，实

习中期和实习答辩情况等对学生进行考核，并按规定计算学分。 

六、附则 

第十一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由教学科负责解释。 

软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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